
中国皮革协会第九届理事会
箱包皮具专业委员会组织机构成员名单

（按国家行政区划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名誉主席单位： 新秀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保兰德箱包皮具有限公司

会长单位： 上海冠军贸易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鸿一箱包皮件有限公司

浙江卡拉扬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金路达皮具有限公司

江西百诺旅行箱包有限公司

金猴集团威海皮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皮革行业协会

广东省皮革协会

广州红谷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圣斯箱包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皮都皮革产业研究院

丽荣鞋业（深圳）有限公司

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菲安妮皮具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爱华仕箱包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威豹实业有限公司

常务委员单位： 北京服装学院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

河北省皮革行业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齐齐哈尔大学轻工与纺织学院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杭州锴越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皮革行业协会

温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温州美莉达装饰扣有限公司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设计与数字艺术学院

温州一可线业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市箱包行业协会

海宁市皮革行业协会

浙江方圆皮革轻纺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平湖市箱包行业协会

浙江银座箱包有限公司

安徽省箱包皮具协会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峰安皮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皮革行业协会

齐鲁工业大学轻工学部

湖南省皮革行业协会

湖南立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奇秀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广州俊锜皮包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顶美工艺品有限公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制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广东新虎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吉水县南欣化工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陕西科技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西安市皮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箱包皮具专业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设在中国皮革协会，由中国皮革协会

指定专人担任箱包皮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日常联络、协调和服务工作。

箱包皮具专业委员会主任：赵立国

电 话：010-85113972 13901213417 传 真：010-65231698

E-mail：zhlg@chinaleather.org

mailto:zhlg@chinaleather.org


中国皮革协会箱包皮具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

第一条 根据《中国皮革协会章程》第四章第六节规定，设立箱包皮具专业

委员会。其规范名称为，中文：中国皮革协会箱包皮具专业委员会，英文：China

Luggage&Bags Commission of CLIA。

第二条 根据《中国皮革协会专业委员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

有关规定，结合箱包皮具行业的特点，特制定本专委会工作条例。

第三条 本专委会的工作任务是更好地为箱包皮具行业服务，提高我国箱包

皮具行业整体发展水平。

第四条 主要工作职责

1、组织行业调研，开展行业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及时向政府相

关部门反映行业热点和难点问题；向委员单位提供行业经济数据、市场信息和出

口走势的信息资料，以及国际市场发展动态和风险预测。

2、组织企业交流经营管理和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渠道营销等方面的经验，

在行业中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新设备，推动行业进步。

3、提高行业环保意识，加强节能减排的宣传和技术引导，推动行业绿色发

展。

4、协调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技术合作和竞争中的相互关系，尊重知识产

权，以诚信为本，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5、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支持行业企业做好品牌创建工作，保护、扶植和宣

传我国名优企业、名牌产品。

6、组织企业出国考察、参观、参加国际会议和展览，开展国际间经贸、技

术、标准、管理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7、开展行业技术、设计等方面的培训和赛事工作，不断提升行业专业技术

水平和整体创新能力。

8、做好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及宣贯工作，推进行

业标准化工作与国际接轨。

9、协调企业、市场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创新管

理模式，完善售后服务。

10、开展有益于箱包皮具行业发展的其他工作。



第五条 工作机构设置

1、本专委会不单独吸收会员，亦不单独收取会费。凡中国皮革协会会员，

根据不同专业划分，箱包皮具生产、经贸企业及相关单位即为本专委会委员，其

他企业或机构亦可申报。

2、本专委会设名誉主席单位若干名，会长单位 1名，副会长、常务委员单

位若干名，主任委员 1名。每届任期 5年。选举程序和具体要求，遵照《办法》

执行。

3、本专委会的常设机构在中国皮革协会秘书处，负责处理本专委会的日常

事务工作。

第六条 主要工作程序

1、会长单位对本专委会工作负责，参与支持本专委会年会等重要活动。

2、主任委员负责本专委会的日常联络、协调和服务工作。

3、召开专委会年度会议或开展相关行业活动时，需事先以书面形式报中国

皮革协会秘书处审批，经批准后方可开展工作。

第七条 委员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享受《办法》规定的相关权利。

(2)通过本专委会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或诉求，享受本专委会提供的各项服

务。

2、义务

(1)履行《办法》规定的各项义务。

(2)积极参与本专委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第八条 本专委会不单独设立银行帐户，由中国皮革协会财务统一管理。

第九条 活动经费来源

1、中国皮革协会给予适当补助。

2、本专委会委员单位的赞助。

3、其他。

第十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中国皮革协会秘书处。


